
当佳佳在派出所掀起衣服、 露出裸露
的肌肤时，现场所有的人震惊了！看到一个
4岁孩子脸上、背上、腿上、胳膊上，一道道
淤青、红印，我愤怒了！！！是怎样的父亲，能
做出这么没有人性的事？

4岁，本该在父母怀里撒娇的年龄，却
经历着噩梦般的日子。 这又是一起家庭暴
力。父母的拳打脚踢，给孩子留下的不仅是
身体上的伤痕，更是一生漫长的阴影。他们
自卑，孤独，荒废学业，甚至还走上犯罪的
道路。他们的悲剧来自于他们的亲人。

真心希望，让家暴远离孩子。每一个
孩子都是我们用心呵护的花朵。

在现实生活中，遭受家庭暴力的儿童，
由于其自身条件的限制，极少报告亲人的
家暴行为。要彻底杜绝家暴，需要全社会行
动起来，看到孩子遭遇家暴时，请你及时报
警。

在家暴发生的地方，邻居、街坊对儿童
监护人的日常施暴行为早就有所了解，却
很少会反映到公安机关、妇联等部门。在部
分受害儿童送医过程中，医生也没有保持
足够的警惕，往往报案时已拖了好几天。

据了解，在香港和澳门，居民看到儿童
被家长虐打，大都会立刻报警。一些国家已
有较为成熟的家暴“禁止令”制度，比如美
国《防止儿童遭受虐待法案》明确规定的
“强制报告”制度。根据这一制度，与孩子接
触的人员，如邻居、医生、教师、卫生保健人
员等，在了解未成年人遭受家庭暴力，或者
只是可能遭受家庭暴力时，必须积极有效
快速报告。

为保护儿童，我国也应该通过立法，针
对最有可能发现儿童受虐的人群、基层组
织，设立强制报告制度，真正有效地预防和
遏制针对儿童的家暴行为。

对于施暴家长， 不少国家和地区
都有剥夺抚养权的处罚措施。 如美国
法律规定，当父母出现虐待、忽视等法
定事由不宜行使父母权利时， 法院可
强制终止其权利。 在我国的香港和澳门，
法院对施暴家长视情况进行处罚，甚至剥
夺其监护权。 政府为受虐儿童设立庇护所，可
为儿童提供远离家庭暴力的住所。社工也会介入调
查，对家长和家庭环境进行评估，从而决定儿童能
否重回家庭居住。

雷志峰律师表示，我国暂时没有类似的法律制度来剥
夺抚养权。法律规定，因患严重疾病或无力继续抚养子女，
或不尽抚养义务，或有虐待子女行为的可以变更抚养权。

雷律师说，如果袁某与佳佳有抚养关系，佳佳的其他
监护人（如亲生父亲）可以申请变更抚养关系。

在制止家暴方面， 我国已经建立起针对儿童暴力的基
本法律框架，但是具体细节还不够完善，存在一些亟待解决
的问题。如《未成年人保护法》等多部法律法规有关儿童免
遭家庭暴力的规定，大部分都属于原则性的，操作起来十分
困难。根据《刑法》规定，虐待未达到致被害人重伤、死亡的
程度，法律规定必须是“告诉了才处理”，而且是被害人亲自
到法院起诉。这几乎是不现实的。

同时，《刑法》规定，对虐待儿童，情节恶劣的，处2年以
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管制;犯前款罪，致使被害人重伤、伤亡
的，处2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这样的处罚也偏轻。此外，
法律没有规定教师、医生、邻居等作为儿童遭受暴力伤害的
举报义务人，在信息不畅通的情况下，遭受暴力侵害的儿童
很难获得法律上的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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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9月6日讯 昨日上午， 常德市汽车总站大门
口，一名中年男子对一名小女孩狠心暴打，拳脚相向。尽
管小女孩口里流着血，不断地哀求着：“爸爸、爸爸，别打
了……”但中年男子仍不肯收手。

男子的恶行引起了周围市民的不满，在多次劝阻无
效的情况下，众多热心市民把男子扭送到派出所，并帮
小女孩报了警。

4岁女孩被打得吐血求饶

昨日上午9时半左右， 一中年男子牵着一4岁女孩
佳佳（音）前往常德市汽车总站。在车站门口，因为佳佳
闹了几句别扭，中年男子顿时脾气爆发，开始对佳佳破
口大骂。随后，该男子开始用随手携带的扁担砸向佳佳
的后背。

“爸爸，我听话。”尽管佳佳不断求饶，但中年男子丝
毫没有住手的意思，反而变本加厉地对女儿拳脚相向。佳
佳的嘴角开始出血，嚎啕的哭声引起了周围群众的注意。

“听见小女生的哭声，我循声望去就看见穿白衣的
中年男子暴打小女孩。”当时，长途汽车车主丁玲正在招
呼乘客上车， 目击了整个事情的经过。“当时围观的群众
特别多，这男人出手太狠了，好多女同志都心疼得哭了。”

群众拉劝反遭男子谩骂

“这样下去，会打死人的！”中年男子的暴行引发众
怒， 不少热心市民上前规劝，“教育孩子不能这样啊，她
这么小又不懂事。”

对于群众的指责，中年男子全然不在乎，反倒恶语
相向，“关你们什么事罗！ 管好你们自家的事儿就可以
了！”见围观的群众越来越多，见势不对的他便拖着虚弱
的佳佳从车站外向售票大厅内拽。

一进大厅，他又狠狠地甩了佳佳几巴掌，脚又重重
地踢了佳佳的腿几下。

“我们觉得不放心，所以就跟了进去。”丁玲和同事
在售票大厅内将中年男子拦下，并将佳佳保护起来。

“搞不好是拐卖儿童的人，不能这么放他走。”群众
中有了质疑的声音， 于是丁玲迅速向车站稽查大队报
告，该男子和佳佳都被送到了站前派出所。

狠心男子原是吸毒继父

经民警调查， 中年男子姓袁， 是小女孩的继父。同
时，他也是当地有名的瘾君子，有犯罪前科，并有多次劳
教的记录。面对民警的讯问，袁某没有丝毫的悔意。

到派出所后，佳佳很显然还没有从被打的惊慌中缓
过神来。半个小时的时间内，她都没有说一句话。“这次
是‘爸爸’带我去外婆家。”面对“为什么被打”的问题，佳
佳不知道回答，只是轻轻地摇头。

当几名工作人员拿来药水给小女孩消毒时，一撩起小女
孩的衣服，大家倒吸了一口凉气：“女孩全身几乎没有一块好
皮肤，全身青紫，手和脸肿得老高。这男人怎么下得了手。”

“早上7点多，我才吸完毒，采取的是静脉注射海洛
因。” 袁某坦陈对佳佳实施暴行可能是因为吸毒导致性
情变化所致。

当天下午3时， 住在常德西洞庭管理区的佳佳母亲
在接到通知后， 将女儿接回了家。“袁某是佳佳的继父，
与我结婚后又生了一个孩子。”记者今天得知，袁某已被
警方送往戒毒所，强制戒毒两年。

警方未予以立案侦查

湖南告成律师事务所的雷志峰律师认为，伤害行为
不以伤害者与被伤害者的身份来区分，而应以伤害的结
果来定。“根据伤害的程度定， 只要佳佳构成了轻伤以
上，就可以追究继父袁某的刑事责任。”

但因为佳佳受伤不重，佳佳母亲也不愿追究丈夫的
责任，所以警方没有对袁某暴打佳佳的事情予以立案侦
查。 ■记者 聂诗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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